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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程统 特约记者 冯伟）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于2014年3月15
日起施行，而新《商标法》修正案已经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该
新法将于2014年 5月 1日起生效。新《消
法》充分体现了平等善待消费者与经营者，
同时更加凸显适度向消费者倾斜的立法理
念。对于目前消费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新《消法》明确了网络购物“无理由
退货制度”，完善了“三包”等规定。

那么，新《消法》正式实施之后，将会为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昨日，市
工商局召开实施新《消法》、《商标法》新闻发
布会，对新《消法》进行一次全面解读。

欺诈销售最低赔偿500元
“新《消法》最大的亮点，是提高了惩罚

性的赔付额，并且把赔偿最低额提高到了
500元。”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市消费者委
员会相关负责人樊文华告诉记者，新《消法》
在惩罚性赔偿方面作了很大的调整，针对一
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加赔
偿一倍的商品、服务价款，提升到了增加赔
偿三倍的商品、服务价款，而且还定了最低
赔偿金。

“新《消法》实施后，就算消费者在商店
买到了一根假冰棒，商家也要赔偿500元。”
樊文华举例解释说，以往的赔付都是“退一
赔一”，以1元钱的冰棒为例，商家最多赔偿2
元钱。新《消法》实施后，这种赔付行为将成
为历史。同时，对于大额商品，赔偿标准则
由“退一赔一”变为“退一赔三”：“如果消费

者买到了价值500元的假货，商家就要赔偿
2000元。但前提是商家明知故犯，存在故意
销售假货的行为。”

为何要出台这样的政策？樊文华分析，
“对于小额商品，商家的违法成本很低，在一
定程度上助长了商家的投机行为。提高赔
付额，将有效遏制这类行为。”

部分网购商品可无理由退货
对于不少市民来讲，网购已经成为一种

普遍的购物方式。网购的靴子，货到时才发
现色差太大，想退货，却以无质量问题被拒；
网购的保健品，达不到宣传的效果，想退货
却找不到商家……在网上购物，不少人都碰
到过商品不如意的问题，但最头痛的问题还
是退货难、找商家难。

新《消法》出台，对网购的商品将有什么
变化？据了解，新《消法》对网购商品赋予了

“后悔权”，即“经营者采用网络等方式销售
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
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在网购环境中，由于消费者看不到实
物，往往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新《消法》正
是考虑了消费者的这种弱势地位，赋予了消
费者后悔的权力，商品不满意，可以实现无
理由退货。”市工商局消保分局副局长周燕
称，需要注意的是，无理由退货并不是针对
所有的商品，而是针对网购、电话购物、邮购
等购物方式购得的商品，并且规定了4种不
宜退货的情形，如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
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消费者拆封的音像
制品、计算机软件、交付的报纸期刊等数字

化商品。这类产品并不能“无理由退货”。
“在网购环境中，消费者的知情权处在

很明显的弱势地位，‘后悔权’的出现就是为
了弥补消费者‘先天不足’的知情权。”周燕
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讲，新《消法》鲜明地体
现了向消费者适度倾斜的立法理念，同时，
对于为何规定4类商品不宜退货，这也是为
了保护经营者的权益，体现了平等善待消费
者与经营者的理念。

格式条款未告知视为无效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消费者往往遭受

“格式条款”之苦，部分商家只强调权利，有
意识地逃避法定义务，甚至将不公平条款强
加给消费者，把格式条款变为“霸王条款”。
遇上“霸王条款”，很多人也是有苦说不出，
自认倒霉。尤其是在航空、金融、电信、房地
产、保险、旅游等众多领域，商家往往利用格
式条款，让消费者不得不“自愿”掉入消费

“陷阱”。
然而，新《消法》对“霸王条款”也作出了很

明确的规定，对于经营者以不公平格式条款损
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作了进一步的制约。

“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
示消费者注意与自身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内
容，如安全注意事项、风险警示、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樊文华表示，对于格式条款的
内容，商家要尽到告知、提醒的义务。“如果
在签订格式条款前，商家没有尽到提醒与告
知的义务，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将被视为无效。同时，举证责任由经营者承
担。”他表示，关于“霸王条款”的规定，新《消

法》引入了《合同法》的司法解释，强调了经
营者的义务。

消费维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
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
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
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
人提供。”新《消法》首次对商家透露消费者个
人信息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规定商家泄露消
费者个人信息，最高可处罚50万元。

此外，新《消法》还规定，“有关行政部门
发现并认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存在
缺陷，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应当立即责
令经营者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害化
处理、销毁、停止生产或者服务等措施。”樊
文华表示，这条规定召回范围适用所有的商
品与服务，并将法律位阶由行政法规、规章
提升至法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为数不少的消费
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
成本。“追回一只鸡，得杀掉一头牛”，这是对
维权难的形象描写。对此，市消协相关人士
表示，新《消法》规定为消费者的维权之路铺
平了道路。新《消法》对部分商品和服务的
举证责任进行了倒置，消费者不用承担举证
责任，避免了鉴定难、成本高、不专业等困扰
维权的难题，“这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维
权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有助于增强企业
的产品担保责任意识，对于实践中消费争议
的处理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新《消法》即将面世

消费者网购商品有了“后悔权”


